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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发改〔2022〕509号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

《2022 年 4-5 月深圳市工商用户电费补贴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市委编办、市政府相关单位、各区政府（含新区、深汕合作区、

前海管理局）、供电企业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2022 年 4-5 月深圳市工商用户电费补

贴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电费补贴发放

到位，切实降低工商业用户用电成本。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年 6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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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4-5 月深圳市工商用户电费
补贴工作方案

根据《深圳市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

困解难若干措施》（深府〔2022〕28号）相关规定，为做好 2022

年 4月-5月电费补贴发放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

案。

一、补贴范围及内容

补贴对象为供电企业（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、深圳前海蛇口

自贸区供电有限公司、深圳招商供电有限公司）管理的在深圳市

内用电的工商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广东省能源局认定的“两高”

企业以及被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失

信惩戒的企业不予补贴。

对符合方案规定的电力用户，给予2022年 4月 1日-5月 31

日供电企业结算电费的10%补贴。

二、申请和发放

（一）申请方式：电力用户无需申请，电费补贴由供电企业

通过冲抵2022 年 5月或之后月份电费的形式发放（具体到账时间

根据供电企业电费收取周期和财政资金到位情况确定）。如电力用

户存在转供电现象，该用户需要按用电量比例传导至终端用户。

（二）资金发放和传导

本补贴资金按照“市级汇总报送、供电企业发放、属地督促

传导”的原则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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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市级汇总报送。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委编办、市市场监管

局、市民政局梳理汇总广东省能源局认定的“两高”企业、被国

家、省、市有关部门实施失信惩戒的严重失信主体等不在补贴范

围内的单位名单，并提供给各区（新区、深汕合作区管委会以及

前海管理局）（以下简称“各区政府”）和供电企业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委编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民政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各区政府，供

电企业等）

2.供电企业发放。供电企业根据名单审核电力用户是否属于

补贴范围，电量电费数据是否准确等，将不在补贴范围内的用户

剔除，计算补贴用电量和金额，形成全市补贴清单。市财政局将

预算资金下达后，市发展改革委及时向供电企业拨付补贴资金。

供电企业收到资金后应于5个工作日内拨付给电力用户用于冲抵

用户电费。原则上所有发放工作在2022年 9月底前完成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，财政局、各区政府，供电企业等）

3.属地督促传导。各区要履行属地责任，采取实地检查、重

点抽查等多种方式督促工业园区、商业楼宇等转供电主体，保障

补贴惠及终端用户。存在转供电行为的电力用户，应在收到电费

补贴后的一个月内按用电量比例传导至终端用户。对于不及时、

足额传导电费补贴政策红利的，各市场主体可通过各区政府公布

的热线电话进行投诉举报。各区政府应及时对投诉举报情况进行

核实、处理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和宣传发动

各区政府应强化政策宣传，充分发动辖区股份合作公司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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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国企等单位，引导全社会督促转供电主体传导政策红利，做好

相关舆情监测、分析和处置工作。各市直部门应充分发挥行业协

会作用，结合分管行业纾困特点开展政策宣传，督促本行业重点

企业和电力大用户传导电费补贴。供电企业应在南方电网 95598

小程序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送政策资讯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，

市发展改革委、民政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国资委、

商务局、交通运输局、住房建设局、文体旅游局，供电企业等）

（二）实施执法检查和联合惩戒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、税务部门要指导各区开展不传导

电费补贴政策红利、虚开增值税发票或偷税漏税行为予以重点监

督检查，确保电费补贴政策落实到位。对于拒不传导补贴资金或

者涉嫌冒领补贴资金的市场主体，各区政府根据需要将其纳入有

序用电优先错峰名单，并形成享受其他财政补贴资金的负面清单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局、深圳市税务局，各区

政府，供电企业等）

（三）加强资金保障和监督管理

市财政局应足额保障电费补贴专项经费并纳入市发展改革委

2022年度部门预算履职类项目。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各区政府、供

电企业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保证资金的专款专用。任何单位和个

人不得截留、挪用资金。2023年 1月底前，各区政府应将本辖区

电费补贴政策督促传导情况和专项工作总结报送至市发展改革委,

并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开展审计和绩效评价工作。因发放错误、督

导不利需收回补助资金的，由各区政府协助供电企业收回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，各区政府，供电企业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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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

（一）本补贴为一次性补贴。电力用户在2022年 4-5 月期间

的电费应正常缴纳。

（二）违规骗取补贴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及个人责任。

（三）本方案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生效，

有效期至2022年 12月 31日。

附件：符合补贴条件的市场主体电费补贴清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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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符合补贴条件市场主体电费补贴清单

序号 企业名称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
供电企业 用电区域 结算户号 用户编号

2022年 4月电量

（kWh）

2022年 4月电费

（元）

2022年5月电量

（kWh）

2022年 5月电费

（元）

申请补贴金额

（元）
备注

1

2

3

4

…

合计

备注：1.该表格根据实际需求填写，可增加页面；

2.用户编号和结算户号，作为计算补贴金额的主要依据，请认真填写；

3.一个用户编号和一个结算户号作为一组，填写到一行表格内，当有多个用户编号和结算户号时，要分行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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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处 2022 年 6月 28日印发


